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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任免通知
市中政任〔2026〕1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区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张秉坤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
徐栋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于磊、何兴安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副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孙晓辉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服务中心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晨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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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震、梁栋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

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宋晓妍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张丽娜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黄伟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司法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田军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祁丽萍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

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韩冰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商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厚雷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源林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文化馆馆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广燕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鹏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

郑杰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

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韩晋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周清海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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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期一年）；

刘相林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荣耀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朱浩辉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新刚同志为济南中央商埠区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孙昊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蔡艳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城市运行指挥中心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刘传文同志为济南市中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

林继庆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街道民生事务办公室

副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司政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街道城市建设服务中心

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博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张刚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

副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裴梦雪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综合治理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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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诊诊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民生事务办公室

副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孙莉娜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综合治理和应急

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严龙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张珂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任

职时间从 2025 年 12 月开始计算）；

谭珍民同志为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赵炜同志挂职为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副主

任（时间 1 年）；

王振同志挂职为济南市市中区陡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（时间 1 年）。

免去：

王青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服务中心主

任职务；

于飞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孙晓辉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
职务；

宋晓妍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职务；

王瑞文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马迎节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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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；

王学山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倬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新刚同志的济南市英雄山文化休闲商业街区服务中心

主任职务；

朱正民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职务；

蔡艳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副

主任职务；

李明俊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黄鹏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

队长职务；

张东方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投资促进局正处级领导干部

职务；

费维瑜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信访局信访督查专员职务；

李博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李海涛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职务；

张秉坤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职务；

赵严龙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

副主任职务；

谭珍民同志的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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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职务。

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1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

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监察委，区各人民团体，驻区有

关单位。

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1月 28 日印发


